
 

 

河北建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订案 

（2019 年 3 月） 

 

    经河北建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

会议审议通过，对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做出相应修订，具体修订内容对照如下：  

《公司章程》其他条款无修订，以最终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为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建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3 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条款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

第六条 

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46,728,522元

人民币，实收资本为 546,728,522

元人民币。 

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47,840,786元

人民币，实收资本为 547,840,786

元人民币。 

第二 

十条 

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546,728,522

股 ， 股 本 结 构 为 普 通 股

546,728,522股。 

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547,840,786

股 ， 股 本 结 构 为 普 通 股

547,840,786股。 


